 关于举办2013届毕业生就业引导性培训的通知

各学院：
为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的意见（试行）》（新党发[2010]18号）和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人社发[2011]14号精神，按照乌鲁木齐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乌劳〔2011〕22号]文件具体要求，全面做好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我校和乌鲁木齐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沙依巴克区政府联合，针对我校即将走出校门，走向社会的2013届普通本专科毕业生开展毕业生就业观念、就业形势、就业政策、就业心理、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知识等就业引导性培训。现将具体事宜安排如下：

一、培训意义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关键在就业观念，毕业生就业引导性培训使我校应届毕业生在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前可以了解到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了解国家及自治区经济发展及人才需求状况；以及当前国家、自治区有关最新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从而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就业形势，正确看待自身能力与社会需求，在就业时不等不靠、不挑不捡，先就业后择业，树立“行行可建功、处处能立业、劳动最光荣”的就业观和成才观。

二、培训对象

全体2013届普通本专科毕业生

三、培训要求

1.此次培训意义重大，充分体现了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对大学生就业工作的高度重视，请各学院认真组织2013届毕业生全员参加培训。

2.参加本次培训的毕业生需要填写由乌鲁木齐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印制的《参加就业专项培训个人申请表》贴照片，并附学生证复印件和身份证复印件。 

3.要求所有参加培训的毕业生在上课时间前10分钟到相应教室上课，在培训期间服从培训老师及培训班班主任的管理，不得请假、迟到和早退。

4.各学院负责人必须全程随堂上课，请各学院积极配合、妥善安排，确保学生培训的连续性和培训效果。

5.本次培训结束后，将由新疆农业大学和乌鲁木齐市劳动保障局共同颁发《就业引导性培训结业证书》，证书装入毕业生档案。

6.各学院需在本院培训完三日内将《2013届毕业生就业引导性培训人员登记表》纸质版和电子版交招生就业处。

附件：一、2013届毕业生就业引导性培训安排
二、2013届毕业生就业引导性培训人员登记表
招生就业处

2013年5月20日
附件一：

2013届毕业生就业引导性培训安排

	培训时间
	培训地点
	培训学院
	人数
	培训专题
	主讲人

	5月27日（周一）（9:30-19:30）
	会堂学术厅
	中国语言学院
	134
	就业形势与政策
	李红（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就业处处长）

	
	
	经济与贸易学院
	248
	
	

	
	科技学院六楼多功能厅
	草业与环境科学学院
	222
	
	

	
	
	数理学院
	73
	
	

	
	
	国际教育学院
	12
	
	

	
	
	动物医学学院
	148
	
	

	5月28日（周二）（9:30-19:30）
	会堂学术厅
	食品科学与药学学院
	261
	
	

	
	
	外国语学院
	92
	
	

	
	科技学院六楼多功能厅
	管理学院
	311
	
	

	
	
	化工学院
	94
	
	

	5月29日（周三）（9:30-19:30）
	会堂学术厅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363
	
	

	
	科技学院六楼多功能厅
	林学与园艺学院
	401
	
	

	
	
	
	
	就业心理准备与调试
	孙英（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职业生涯规划
	顾明（管理学院讲师、职业生涯规划导师）

	5月30日（周四）（9:30-19:30）
	会堂学术厅
	农学院
	230
	
	

	
	
	动物科学学院
	141
	
	

	
	图书馆四楼培训中心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18
	
	

	
	
	
	
	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知识
	严峰（管理学院法学副教授）

	
	
	
	
	创业环境与优惠政策
	童强（新疆大学生创业园创业服务中心主任）

	5月31日（周五）（9:30-19:30）
	会堂学术厅
	机械交通学院
	366
	
	

	5月30日（周四）（9:30-19:30）
	科技学院六楼多功能厅
	科学技术学院
	474
	
	

	5月31日（周五）（9:30-19:30）
	科技学院六楼多功能厅
	科学技术学院
	474
	
	


附件二：

	2013届毕业生就业引导性培训人员登记表

	培训时间：
	　
	　
	　
	　
	　
	　

	序号
	姓名
	民族  
	性别
	院系
	班级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备注

	　
	　
	　
	　
	　
	　
	　
	　
	　

	
	
	
	
	
	
	
	
	

	
	
	
	
	
	
	
	
	

	
	
	
	
	
	
	
	
	

	　
	　
	　
	　
	　
	　
	　
	　
	　

	　
	　
	　
	　
	　
	　
	　
	　
	　

	　
	　
	　
	　
	　
	　
	　
	　
	　

	　
	　
	　
	　
	　
	　
	　
	　
	　

	　
	　
	　
	　
	　
	　
	　
	　
	　

	　
	　
	　
	　
	　
	　
	　
	　
	　

	　
	　
	　
	　
	　
	　
	　
	　
	　

	　
	　
	　
	　
	　
	　
	　
	　
	　

	　
	　
	　
	　
	　
	　
	　
	　
	　

	　
	　
	　
	　
	　
	　
	　
	　
	　

	　
	　
	　
	　
	　
	　
	　
	　
	　

	　
	　
	　
	　
	　
	　
	　
	　
	　

	　
	　
	　
	　
	　
	　
	　
	　
	　

	　
	　
	　
	　
	　
	　
	　
	　
	　

	　
	　
	　
	　
	　
	　
	　
	　
	　

	　
	　
	　
	　
	　
	　
	　
	　
	　

	　
	　
	　
	　
	　
	　
	　
	　
	　

	　
	　
	　
	　
	　
	　
	　
	　
	　

	
	
	
	
	
	
	
	
	

	
	
	
	
	
	
	
	
	

	　
	　
	　
	　
	　
	　
	　
	　
	　

	　
	　
	　
	　
	　
	　
	　
	　
	　

	　
	　
	　
	　
	　
	　
	　
	　
	　

	　
	　
	　
	　
	　
	　
	　
	　
	　

	　
	　
	　
	　
	　
	　
	　
	　
	　

	　
	　
	　
	　
	　
	　
	　
	　
	　

	
	
	
	
	
	
	
	
	

	院校盖章：
	
	
	班期负责人：
	
	
	

	
	
	
	
	
	
	
	
	



2

